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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綸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股東常會議程 

開會日期：民國 107 年 6 月 13 日上午 9 時整 

開會地點：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13 號 2 樓 

          (台北矽谷國際會議中心) 
 

壹、主席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 O 六年度營業報告。 

二、監察人審查本公司一 O六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本公司一 O 六年度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肆、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一 O 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本公司一 O 六年度盈餘分配案。 

     

伍、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1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一 O六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鑑。  

說  明：檢附營業報告書。 

        請參閱附件一、第 5頁。 

 

 

第二案 

案  由：監察人審查本公司一 O六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鑑。 

說  明：檢附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請參閱附件二、第 6頁。 

 

 

第三案 

案  由：本公司一 O六年度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公鑑。 

說  明：擬按本公司章程規定比率內提撥董監酬勞新台幣 2,454,000 元及員工酬勞新 

        台幣 18,394,000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 O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 O六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榮煌會計師及 

            張志銘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二、營業報告書連同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第 5頁及第 7~22 頁。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 O六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 O六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147,449,838 元，依法提列 10%法定盈 

餘公積新台幣 14,744,984 元及特別盈餘公積 5,500,362，加計未分配盈餘新 

新台幣 224,728,821 元，並減其他綜合損益新台幣 1,325,927 元，累計可分 

配盈餘新台幣 350,607,386 元，董事會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擬訂「盈 

餘分配表」如下。 

二、董事會擬定每股分派現金股利 1.1 元，股東現金股利之分配計算至元為止（元

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其他收入；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

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2



3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 O六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224,728,821

加(減)：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益 106 年度) -1,325,927

106 年度稅後淨利 147,449,838

小計 370,852,732

提列項目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4,744,984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5,500,362

本年度累積可分配盈餘 350,607,386

分配項目：股東紅利-現金股利 (每股 1.1 元) 83,722,965

合計分配      83,722,965

期末未分配盈餘 266,884,421

 

董事長：吳偉國           經理人：吳偉國            會計主管：阮成琦 

決  議： 

 

                      伍、討論事項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提請 核議。                           【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一項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提請股東會許可解除本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 

            業範圍相同或類似公司之經理人，自就任各該同業公司經理人之日起之競業 

            限制。 

        三、競業行為說明如下：  

職稱 姓      名 兼任公司名稱及職務 

法人董事

代表人 

 

吳偉國 

 

Macnica Asia Pacific Pte. Ltd.經理人 

Macnica Cytech Ltd.經理人 

Macnica Hong Kong Ltd.經理人  

Galaxy Technology Holdings Co., Ltd.經理人 
Macnica Galaxy International Limited 經理人 

決  議： 

 

        

 

   陸、臨時動議 

 

   柒、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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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user
董事長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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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茲將本公司一 0六年度營運狀況報告如下： 

一、一 0六年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 0六年度全年營收為新台幣 6,234,358 千元，稅後淨利   

147,450 千元，基本每股稅後盈餘 1.94 元。今年的盈餘分配，董事會希望以現金股利  

1.1 元，分配給股東。 

 

二、回顧 2017 年與展望 2018 年： 
2017年的世界經濟，幾乎所有地區都呈現復甦趨勢，是2010年後成長步調最快的一年。 

發展國家保持緩慢增長，雖然也曾擔心美國颶風、歐洲政局不穩及日本天氣反常等影 

響，但各地區均在下半年呈現較高的正增長，總體上保持復甦的趨勢。 

    去年橫跨了史上最高的全球半導體銷售量後，今年 3月 SIA(半導體產業協會)公布，同

時也是半導體銷售連續 18 個月出現年增率成長；全球各大市場銷量都與去年相比有了雙位

數的成長，而美國的年增率則是高達 40%以上。OECD 預計 2018 年為+3.8%雖然增幅微小但

也將增長，2019 年將停留在+3.6%。但依然存在北朝鮮等地緣政治學上的風險和歐洲政局混

亂風險等潛在的世界經濟下滑因素。 

    2018年3月WSTS(全球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公布2018年全球半導體銷售額預測；預計

2018年銷售額達4512億美元，較2017年的4122億美元增長9%，但是增長率較2017年的22%減

少13%。其中IC 於2018年全球銷售達3759億美元，較2017年3432億美元增長10%，占整體半

導體市場的比率83%與2017年持平。半導體廣泛用於各類產品，在物聯網與智慧應用的推動

下，不僅消費性電子、包含工業、公共設備、汽車與家電的使用需求都會成長；新科技如

人工智慧、虛擬實境也帶動半導體全球需求揚升，長期前景不管先進技術還是市場發展，

都是值得期待的一年。 

      在持續的激烈競爭中，我們要勝出就必須走在潮流的前端不斷變革，需要具備預測

環境變化的洞察力，就能發現新動態新事物，重要的是每個人都不懼失敗勇於挑戰，不被

變化的浪潮所吞沒，而是將變化的浪潮變為勢力，環境越是嚴峻越能燃起鬥志，在全體茂

綸員工滿懷工作熱情集中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必定能在競爭中勝出。 

感謝所有股東及客戶的支持與愛護，並期勉本公司的經營團隊繼續努力不懈，創造更大的

經營成果以分享全體股東。 

祝各位股東 

      健康幸福！ 

 

 

 

 

 

 

董事長：吳偉國                 經理人：吳偉國              會計主管：阮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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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一O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

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任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監察人查核，認為符

合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

上。 

敬請 鑒核 

 

 

此致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周芳文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1 日 

 

6

user
新建印章



  
 

 

 

 

會計師查核報告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
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
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
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
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
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
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茂綸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
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
○六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
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應收帳款減損評估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帳款(包括關
係人)金額為1,661,194千元，應收帳款淨額占資產總額為50%，對於財務報表為重大外，
因依應收帳款帳齡區間所提列之備抵呆帳估計涉及管理階層重大判斷，因此本會計師決
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的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並測試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與應收款項有關之控制設計與執行之有效性，隨機抽選出貨單據核對至應收帳
款帳齡表，確認應收帳款帳齡區間之正確性。分析帳齡變動情況，辨識是否有存在風險
客戶需個別提列備抵呆帳，並評估管理階層依帳齡區間提列備抵比例是否合理。此外，
針對期末應收帳款餘額較大之客戶複核應收帳款期後收款情形。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關於應收帳款及其相關風險揭露係包括附註五、附註六.3及附註十二。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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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評價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存貨淨額為
1,294,117 千元，存貨淨額占資產總額為 39%，對於財務報表為重大外，其備抵存貨跌
價估計涉及管理階層重大判斷，因此本會計師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的查核程
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並測試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與存貨有關之控制設計與執
行之有效性，並執行實地觀察存貨盤點，辨識個別存貨呆滯及過時存貨等情況；評估管
理階層針對存貨之淨變現價值，測試計算之正確性。另評估管理階層針對存貨呆滯會計
政策之適當性，測試存貨庫齡區間之正確性，以確認備抵呆滯存貨提列之適當性。本會
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五及附註六中有關存貨揭露的適當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
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
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
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
清算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
方案。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
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
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
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
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
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
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
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
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8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
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
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
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
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茂綸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

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

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
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
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
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
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
○六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
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
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其他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
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 (93)金管證六字第0930133943號
      (91)台財證(六)第 144183 號 
 
    徐榮煌 

 
會計師： 

 
    張志銘 

 
中華民國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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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一○六年度 一○五年度

代碼 會計項目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四、六.11及七 $6,234,358 100 $8,057,301 100
5000 營業成本 六.4及七 (5,697,117) (91) (7,527,332) (93)
5900 營業毛利 537,241 9 529,969 7
6000 營業費用 四、六.6、六.9、

六.12、六.13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243,562) (4) (234,010) (3)
6200 管理費用		 (60,125) (1) (57,228) (1)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62,814) (1) (65,105) (1)

營業費用合計 (366,501) (6) (356,343) (5)
6900 營業利益 170,740 3 173,626 2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六.14
7010 其他收入 七 3,884 -  5,098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26,600 -  7,496 -  
7050 財務成本 七 (13,603) -  (9,347) -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6,881 -  3,247 -  
7900 稅前淨利 187,621 3 176,873 2
7950 所得稅費用 四及六.16 (40,171) (1) (42,454) (1)
8200 本期淨利 147,450 2 134,419 1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六.15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1,325) -  (1,138)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28,692) -  (4,936) -  
8399 與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4,877 -  (1,342) -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25,140) -  (7,416) -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22,310 2 $127,003 1

8600 淨利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147,450 $134,419

870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122,310 $127,003

每股盈餘(元) 六.17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本期淨利 $1.94 $1.77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本期淨利 $1.91 $1.75

(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吳偉國                             經理人：吳偉國                             會計主管：阮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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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

變動表及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

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茂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

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執行查核

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

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茂綸股

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

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茂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度

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

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應收帳款減損評估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帳款(包括關係人)金額

為1,489,298千元，應收帳款淨額佔資產總額為48%，對於財務報表為重大外，因依應

收帳款帳齡區間所提列之備抵呆帳估計涉及管理階層重大判斷，因此本會計師決定為

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的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並測試茂綸股份有限公司與應

收款項有關之控制設計與執行之有效性，隨機抽選出貨單據核對至應收帳款帳齡表，

確認應收帳款帳齡區間之正確性。分析帳齡變動情況，辨識是否有存在風險客戶需個

別提列備抵呆帳，並評估管理階層依帳齡區間提列備抵比例是否合理。此外，針對期

末應收帳款餘額較大之客戶複核應收帳款期後收款情形。茂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應收

帳款及其相關風險揭露係包括附註五、附註六.3及附註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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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評價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存貨淨額為1,078,036千元，
存貨淨額佔資產總額為35%，對於財務報表為重大外，其備抵存貨跌價估計涉及管理
階層重大判斷，因此本會計師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的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
於評估並測試茂綸股份有限公司與存貨有關之控制設計與執行之有效性，並執行實地
觀察存貨盤點，辨識個別存貨呆滯及過時存貨等情況；評估管理階層針對存貨之淨變
現價值，測試計算之正確性。另評估管理階層針對存貨呆滯會計政策之適當性，測試
存貨庫齡區間之正確性，以確認備抵呆滯存貨提列之適當性。本會計師亦考量個體財
務報表附註五及附註六中有關存貨揭露的適當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
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茂綸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
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茂
綸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
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
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
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
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
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
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茂綸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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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
使茂綸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
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
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
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
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茂綸股份
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

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
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
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

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
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茂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
度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
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
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 (93)金管證六字第0930133943號 
 (91)台財證(六)第144183號 
 
 
    徐榮煌 
 
會計師： 
 
    張志銘 
 
 
中華民國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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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短
期
借
款

六
.9

$2
43

,9
71

8
$9

67
,5

00
27

21
70

應
付
帳
款

48
5,

26
3

16
75

6,
72

4
21

21
80

應
付
帳
款
－
關
係
人

七
20

0,
23

8
7

17
,8

04
1

22
00

其
他
應
付
款

74
,1

79
2

70
,0

91
2

22
20

其
他
應
付
款
－
關
係
人

七
50

6,
34

0
17

17
0,

37
5

5
22

30
本
期
所
得
稅
負
債

四
1,

33
6

   
-  

21
,8

69
1

23
00

其
他
流
動
負
債

6,
52

3
   

-  
11

,2
01

   
 - 

 
21

xx
流
動
負
債
合
計

1,
51

7,
85

0
50

2,
01

5,
56

4
57

非
流
動
負
債

25
70

遞
延
所
得
稅
負
債

四
、
六

.1
7及

十
一

60
,2

06
2

59
,1

51
2

26
00

淨
確
定
福
利
負
債
－
非
流
動

四
及
六

.1
0

8,
03

2
   

-  
7,

18
7

   
 - 

 
25

xx
非
流
動
負
債
合
計

68
,2

38
2

66
,3

38
2

2x
xx

負
債
總
計

1,
58

6,
08

8
52

2,
08

1,
90

2
59

31
xx

權
益

四
及
六

.1
1

31
00

股
本

31
10

普
通
股
股
本

76
1,

11
8

25
76

1,
11

8
21

32
00

資
本
公
積

11
2,

53
9

3
11

2,
53

9
3

33
00

保
留
盈
餘

33
10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24
9,

91
6

8
23

6,
47

4
7

33
50

未
分
配
盈
餘

37
0,

85
3

12
31

4,
28

2
9

保
留
盈
餘
合
計

62
0,

76
9

20
55

0,
75

6
16

34
00

其
他
權
益

(5
,5

01
)

   
-  

18
,3

14
1

3x
xx

權
益
總
計

1,
48

8,
92

5
48

1,
44

2,
72

7
41

負
債
及
權
益
總
計

$3
,0

75
,0

13
10

0
$3

,5
24

,6
29

10
0

董
事
長
：
吳
偉
國

   
  經

理
人
：
吳
偉
國

會
計
主
管
：
阮
成
琦

(請
參
閱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附
註

)

一
○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一
○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負
債
及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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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綸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一○六年度 一○五年度

代碼 會  計  項  目 附  註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四、六.12及七 $5,091,666 100 $6,663,077 100

5000 營業成本 六.4及七 (4,666,373) (92) (6,280,832) (94)

5900 營業毛利 425,293 8 382,245 6

6000 營業費用 四、六.7、六.10、

六.13、六.14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163,430) (3) (147,799) (2)

6200   管理費用		 (60,125) (1) (57,228) (1)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62,814) (2) (65,105) (1)

    營業費用合計 (286,369) (6) (270,132) (4)

6900 營業利益 138,924 3 112,113 2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六.15

7010   其他收入 2,185 -  3,226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22,428 -  16,353 -  

7050   財務成本 七 (10,469) -  (7,765) -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29,884 1 43,475 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44,028 1 55,289 1

7900 稅前淨利 182,952 4 167,402 2

7950 所得稅費用 四及六.17 (35,502) (1) (32,983) -  

8200 本期淨利 147,450 3 134,419 2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六.16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1,325) -  (1,138)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8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 (28,692) (1) (4,936) -  

      －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99   與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4,877 -  (1,342) -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25,140) (1) (7,416) -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22,310 2 $127,003 2

每股盈餘(元) 六.18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本期淨利 $1.94 $1.77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本期淨利 $1.91 $1.75

(請參閱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吳偉國　　　　　          　　　　　　　　　　　　經理人：吳偉國　　　　　          　　　　　　　　　　　　會計主管：阮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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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新
台
幣
千
元

股
本

資
本
公
積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未
分
配
盈
餘

國
外
營
運
機
構

財
務
報
表
換
算

之
兌
換
差
額

權
益
總
額

代
碼

項
　
　
　
　
目

31
00

32
00

33
10

33
50

34
10

3X
X

X
A

1
民
國

10
5年

1月
1日

餘
額

$7
61

,1
18

$1
12

,5
39

$2
22

,5
11

$2
71

,0
76

$2
4,

59
2

$1
,3

91
,8

36

盈
餘
指
撥
及
分
配

B
1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13
,9

63
(1

3,
96

3)
-  

B
5

現
金
股
利

(7
6,

11
2)

(7
6,

11
2)

D
1

10
5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
淨
利

13
4,

41
9

13
4,

41
9

D
3

10
5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1
,1

38
)

(6
,2

78
)

(7
,4

16
)

D
5

-  
-  

-  
13

3,
28

1
(6

,2
78

)
12

7,
00

3

Z1
民
國

10
5年

12
月

31
日
餘
額

76
1,

11
8

11
2,

53
9

23
6,

47
4

31
4,

28
2

18
,3

14
1,

44
2,

72
7

盈
餘
指
撥
及
分
配

B
1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13
,4

42
(1

3,
44

2)
-  

B
5

現
金
股
利

(7
6,

11
2)

(7
6,

11
2)

D
1

10
6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
淨
利

14
7,

45
0

14
7,

45
0

D
3

10
6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1
,3

25
)

(2
3,

81
5)

(2
5,

14
0)

D
5

-  
-  

-  
14

6,
12

5
(2

3,
81

5)
12

2,
31

0

Z1
民
國

10
6年

12
月

31
日
餘
額

$7
61

,1
18

$1
12

,5
39

$2
49

,9
16

$3
70

,8
53

$(
5,

50
1)

$1
,4

88
,9

25

註
：
民
國

10
6年

度
員
工
酬
勞

18
,3

94
千
元
及
董
監
酬
勞

2,
45

4千
元
已
自
當
年
度
個
體
綜
合
損
益
表
中
扣
除
。

　
　
民
國

10
5年

度
員
工
酬
勞

14
,5

92
千
元
及
董
監
酬
勞

1,
94

5千
元
已
自
當
年
度
個
體
綜
合
損
益
表
中
扣
除
。

董
事
長
：
吳
偉
國

經
理
人
：
吳
偉
國
　
　

會
計
主
管
：
阮
成
琦

(請
參
閱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附
註

)

茂
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權
益
變
動
表

民
國
一
○
六
年
及
一
○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保
　
留
　
盈
　
餘

其
他
權
益
項
目

本
期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本
期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21

USER
新建印章

USER
新建印章

USER
新建印章

USER
新建印章



單
位

：
新

台
幣

千
元

代
碼

代
碼

A
A

A
A

營
業

活
動

之
現

金
流

量
：

B
B

B
B

投
資

活
動

之
現

金
流

量
：

A
10

00
0

本
期

稅
前

淨
利

$1
82

,9
52

$1
67

,4
02

B
02

70
0

取
得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1

,0
51

)
(7

40
)

A
20

00
0

調
整

項
目

：
B

02
80

0
處

分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  
-  

A
20

01
0

不
影

響
現

金
流

量
之

收
益

費
損

項
目

：
B

04
50

0
取

得
無

形
資

產
-  

(4
20

)
A

20
10

0
 
 
折

舊
費

用
1,

66
7

1,
65

4
B

06
70

0
其

他
非

流
動

資
產

減
少

(增
加

)
37

,2
28

1,
65

8
A

20
20

0
 
 
攤

銷
費

用
43

7
45

6
B

B
B

B
 
 
投

資
活

動
之

淨
現

金
流

入
(
出

)
36

,1
77

49
8

A
20

90
0

 
 
利

息
費

用
10

,4
69

7,
76

5
A

21
20

0
 
 
利

息
收

入
(1

44
)

(4
14

)
A

22
40

0
 
 
依

權
益

法
認

列
之

子
公

司
、

關
聯

企
業

及
合

資
損

益
之

份
額

(2
9,

88
4)

(4
3,

47
5)

A
22

80
0

 
 
處

分
無

形
資

產
損

失
-  

66
C

C
C

C
籌

資
活

動
之

現
金

流
量

：
A

30
00

0
與

營
業

活
動

相
關

之
資

產
/
負

債
變

動
數

：
C

00
10

0
短

期
借

款
(減

少
)增

加
(7

23
,5

29
)

(6
34

,3
60

)
A

31
13

0
 
 
應

收
票

據
減

少
(
增

加
)

33
4

(4
,9

36
)

C
03

70
0

其
他

應
付

款
－

關
係

人
增

加
(減

少
)

33
4,

13
7

16
2,

26
0

A
31

15
0

 
 
應

收
帳

款
減

少
(
增

加
)

(9
1,

58
1)

10
8,

16
8

C
04

50
0

發
放

現
金

股
利

(7
6,

11
2)

(7
6,

11
2)

A
31

16
0

 
 
應

收
帳

款
－

關
係

人
減

少
(
增

加
)

(1
,8

02
)

(7
16

)
C

C
56

00
支

付
之

利
息

(1
1,

96
5)

(7
,6

93
)

A
31

18
0

 
 
其

他
應

收
款

減
少

(
增

加
)

-  
43

5
C

C
C

C
 
 
籌

資
活

動
之

淨
現

金
流

入
(出

)
(4

77
,4

69
)

(5
55

,9
05

)
A

31
19

0
 
 
其

他
應

收
款

－
關

係
人

減
少

(
增

加
)

(4
8)

48
4

A
31

20
0

 
 
存

貨
減

少
(
增

加
)

21
1,

66
7

54
2,

24
8

A
31

23
0

 
 
預

付
費

用
減

少
(
增

加
)

(5
,0

19
)

45
,1

44
A

31
24

0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減

少
(
增

加
)

84
4

(9
96

)
EE

EE
本

期
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增
加

(
減

少
)
數

(2
84

,5
68

)
23

3,
63

1
A

32
15

0
 
 
應

付
帳

款
增

加
(
減

少
)

(2
71

,4
61

)
2,

81
2

E0
01

00
期

初
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餘
額

38
3,

40
1

14
9,

77
0

A
32

16
0

 
 
應

付
帳

款
－

關
係

人
增

加
(
減

少
)

18
2,

43
4

(2
0,

38
5)

E0
02

00
期

末
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餘
額

$9
8,

83
3

$3
83

,4
01

A
32

18
0

 
 
其

他
應

付
款

增
加

(
減

少
)

4,
08

8
7,

71
1

A
32

19
0

 
 
其

他
應

付
款

－
關

係
人

增
加

(
減

少
)

3,
32

4
6,

68
0

A
32

23
0

 
 
其

他
流

動
負

債
增

加
(
減

少
)

(4
,6

78
)

(1
64

)
A

32
24

0
 
 
淨

確
定

福
利

負
債

－
非

流
動

增
加

(
減

少
)

(4
80

)
(5

11
)

A
33

00
0

營
運

產
生

之
現

金
流

入
(
出

)
19

3,
11

9
81

9,
42

8
A

33
10

0
收

取
之

利
息

14
4

41
4

A
33

50
0

支
付

之
所

得
稅

(3
6,

53
9)

(3
0,

80
4)

A
A

A
A

 
 
營

業
活

動
之

淨
現

金
流

入
(
出

)
15

6,
72

4
78

9,
03

8

董
事

長
：

吳
偉

國
經

理
人

：
吳

偉
國

會
計

主
管

：
阮

成
琦

(請
參

閱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附

註
)

茂
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現
金

流
量

表
民

國
一

○
六

年
及

一
○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項
　

　
　

目
一

○
六

年
度

一
○

五
年

度
項

　
　

　
目

一
○

六
年

度
一

○
五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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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茂綸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1.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2.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3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4.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5.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6.F401010 國際貿易業 

7.G801010 倉儲業 

8.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9.I501010 產品設計業 

10.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 

11.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 

公司。 

第 四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理。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拾貳億元整，分為壹億貳仟萬股，每股金額新臺幣

壹拾元，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之。前項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幣

捌仟萬元分為捌佰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供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

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   

第 六 條：本公司股東應將姓名或名稱、住所、印鑑式樣、統一編號送交公司登記存查，

其變更時亦同。股東凡向公司領取股息、紅利時均以該印鑑為憑。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

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機構登錄。   

第 八 條：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

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

之。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九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第十一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之情事者無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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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四  章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第十三條：本公司設董事五-七人，監察人二-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選任之，連選得連任。 

第十三條之一：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前條董事名額，其中二-三人為獨立董

事，其選任採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候選人提名制度。 

第十四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五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前項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 

第十五條之一：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

託其他董事出席董事會，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董事會開會

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十六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

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於不超過本公司核薪

辦法所訂最高薪階之標準並參酌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之。如公司有盈餘時，另

依第十九條之規定分配酬勞。  

第十六條之一：本公司得為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於任期內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董事及

監察人因依法執行職務導致被股東或其他關係人告訴之風險。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十七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第  六  章  會  計 

第十八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

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

請求承認。 

第十九條：公司年度扣除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本期稅前淨利，應提撥不低於 5%

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5%為董監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前項董監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十九條之一：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利，應先彌補累積虧損，依法提撥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

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嗣餘盈餘，連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

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



 

  

資金需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分配股東股

息紅利時，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

20%。 

 

第  七  章  附  則 

第 廿 條：本章程未訂事項，委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廿一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八年元月十七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九月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一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廿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廿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廿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廿五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六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五月廿八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七月十六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一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0 四年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五年六月十六日。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吳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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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茂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本公司股東會議事，除法令另有規定以外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本公司應備簽名簿供出席股東 (或代理人) 簽到，或由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第三條：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四條：本公司股東會之召開應於數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之地點舉行，且召開時間

不得晚於下午三時。 

第五條：股東會之主席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

代理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六條：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

員應配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七條：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第八條：已屆開會時問，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有出席股東所代表

股數已達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

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九條：股東會之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悉依照議程所排定之程序進行，非經股東會決

議不得變更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它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

定。前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

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

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

行開會。 

第十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號) 及戶名，

由主席指定其發言之順序。 

第十一條：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同意不得超過二次，每次以五分鐘為限。 

          股東發言違反前述規定或超出議案範圍以外，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十二條：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

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十三條：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四條：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交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 

第十五條：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記錄。 

第十六條：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第十七條：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後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第十八條：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出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28

 

 

第十九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 (或保全人員) 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 (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配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二十條：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本公司章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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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查核實施規則」

    之規定，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法定成數及股數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發行股數       76,111,786 股 

全體董事應持有法定成數(註)          10 % 

全體董事應持有法定股數      7,611,178 股 

全體監察人應持有法定成數(註)        1 % 

    全體監察人應持有法定股數      761,117 股 

   

二、截至一０七年四月十五日股東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監察

    人持股情形： 

股東戶號 職    稱 姓   名 持 有 股 數 

16110 

 

董 事 長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駿日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偉國 

代表人:陳子光 

代表人:張聖鑫 

 代表人:周兆樑 

45,913,423

- 獨立董事 潘 恭 良 -

- 獨立董事 陳 冠 霖 -

- 監 察 人 周 芳 文 -

- 監 察 人 三好哲暢 
-

- 監 察 人 黎 寶 恩 
-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為 45,913,423 股 

全體監察人持有股數為 0股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股數為 45,913,423 股 

 

     註：公開發行公司選任之獨立董事，其持股不計入法定股數總額；選任獨立董事二人以上者， 

         獨立董事以外之全體董事、監察人依法定成數比率計算之持股成數降為百分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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